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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13567—1998《电火花加工机床 安全防护技术要求》、GB19998—2005《电解加工

机床 安全防护技术要求》、GB20775—2006《熔融沉积快速成形机床 安全防护技术要求》、

GB25493—2010《以激光为加工能量的快速成形机床 安全防护技术要求》和GB26503—2011《快速

成形机床 安全防护技术要求》,本文件与 GB13567—1998、GB19998—2005、GB20775—2006、

GB25493—2010、GB26503—2011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通用安全要求”,归纳了适用于各类特种加工机床的技术内容(见第4章);
———更改了电火花成形机床选用可燃性工作液的要求(见5.3.1,GB13567—1998的5.6.1);
———增加了“缺氧窒息安全与防护”的增材制造机床安全防护技术要求(见7.5);
———增加了“激光加工机床安全要求”(见第8章);
———删除 了 “使 用 信 息”“安 全 防 护 要 求 的 检 验”(见 GB13567—1998、GB19998—2005、

GB20775—2006、GB25493—2010、GB26503—2011的第6章和第7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13567—1998;
———GB19998—2005;
———GB20775—2006;
———GB25493—2010;
———GB26503—2011;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整合了上述5项标准。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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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加工机床 安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特种加工机床的通用安全要求,以及电火花加工机床、电解加工机床、增材制造机床

和激光加工机床的安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特种加工机床的设计、制造及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61 闪点的测定 宾斯基-马丁闭口杯法

GB/T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7247.1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和要求

GB/T7247.4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4部分:激光防护屏

GB/T14896.1 特种加工机床 术语 第1部分:基本术语

GB/T14896.2 特种加工机床 术语 第2部分:电火花加工机床

GB/T14896.3 特种加工机床 术语 第3部分:电解加工机床

GB/T14896.7 特种加工机床 术语 第7部分:增材制造机床

GB/T14896.9 特种加工机床 术语 第9部分:激光加工机床

GB15577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T17626.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17626.4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17626.5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17626.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17626.11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第11部分:对每相输入电流小于或等于16A设

备的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抗扰度试验

GB/T18490.1 机械安全 激光加工机 第1部分:通用安全要求

GB/T18569.1 机械安全 减小由机械排放的有害物质对健康的风险 第1部分:用于机械制造

商的原则和规范

GB/T18569.2 机械安全 减小由机械排放的有害物质对健康的风险 第2部分:生成验证流程

的方法

GB/T28780 机械安全 机器用整体照明系统

3 术语和定义

GB/T7247.1、GB/T14896.1、GB/T14896.2、GB/T14896.3、GB/T14896.7和GB/T14896.9界

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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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特种加工 non-traditionalmachining
用电能、光能、热能、化学能等能量单独或复合对材料进行去除、堆积、变形、改性或镀覆等的非传统

加工方法。
[来源:GB/T14896.1—2025,3.1,有修改]

3.2
电火花加工 electro-dischargemachining
在工作介质中,通过工件和工具电极间的脉冲火花放电,使材料熔化、气化而被去除的加工方法。
[来源:GB/T14896.1—2025,3.2,有修改]

3.3
电解加工 electrochemicalmachining
利用电化学阳极溶解的原理去除工件材料的加工方法。
[来源:GB/T14896.1—2025,3.3,有修改]

3.4
增材制造 additivemanufacturing
基于离散-堆积原理,根据零件数字模型逐层堆积材料进而获得实物的成形制造方法。
[来源:GB/T14896.1—2025,3.6,有修改]

3.5
激光加工 laserprocessing
以激光为主要能量源,通过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改变材料的物态、成分、组织或应力等,实现对零

件或构件进行成形和/或成性的制造方法。
[来源:GB/T14896.1—2025,3.8,有修改]

4 通用安全要求

4.1 通则

4.1.1 各类特种加工机床(以下简称“机床”)在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维护、修理、运输、贮存和使用过

程中,应符合4.2~4.8的要求。
4.1.2 电火花加工机床、电解加工机床、增材制造机床、激光加工机床还应分别符合第5章~第8章规

定的对应种类机床的安全要求。

4.2 一般要求

4.2.1 在设计机床确定预定功能、预定用途、预期寿命时,应采取安全及防护措施。机床按规定条件在

制造、安装、调试、维护、修理、运输、贮存和使用过程中,不应对人身构成危险和造成伤害以及出现损坏

机床的情况。
4.2.2 应通过设计排除或减小风险,包括单独或组合采取以下措施:

a) 设计合理的结构;
b) 减少人员介入危险区的需要。

4.2.3 通过设计仍不能避免或充分限制的危险,应采用安全防护装置对人员加以防护。
4.2.4 对于无法通过设计排除或减少的,而且安全防护装置对其无效或不完全有效的遗留危险,应用

信息通知和警告操作人员。
4.2.5 机床出厂应附带以下安全信息:

a) 机床不用于爆炸性或潜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中的指示;
b) 机床作业区有防滑的指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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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机床作业区有为操作、维修人员提供足够空间的指示;
d) 通过用户的空气净化系统避免机床在受污染的空气中运行的指示;

e) 防止机床部件掉落的提示及查找、排除故障的指南;

f) 在保养和维护、故障排除和修理的情况下,防止残余液压、气压的压力意外释放的指南;

g) 查找、排除故障时对重物进行移动、拆卸和安装的指南;

h) 在加工校正中,为防止操作人员与危险电源直接接触而用于单手操作的一个使能器件或其他

等效安全防护器件的使用指南;

i) 伴随带电件和电气危险工作的操作人员的指南;

j) 吊装或移动机床的指南;

k) 定期检查空气净化系统标准功能的指南;

l) 必备的个人防护装备的使用指南。

4.3 机械与电气安全

4.3.1 机床易接触到的部分不应有造成人员伤害的尖棱、尖角、锐边及凸出部分。

4.3.2 机床应安装防护装置,机床运行时被抛出或掉下的工件、材料、切屑和液体等应能被防护装置有

效阻隔或容纳。

4.3.3 在设定工作条件下,机床或其部件不应出现意外翻倒、跌落或移动。机床在采用开式导轨时,应
采取防倾覆措施。

4.3.4 机床的往复运动部件应采取可靠的限位措施,运动轴的机械限位装置应设置可靠。

4.3.5 在机床紧急停止或其动力和控制信号中断时,不应造成冲击危险;对于有可能产生自然移动的

部件,对其制动动作不应中断。机床的垂直运动部件不应下落而导致危险。

4.3.6 机床电气设备安全应符合GB/T5226.1的规定。

4.4 控制系统与装置

4.4.1 机床运动部件的控制及操纵系统(简称“控制系统”)的功能应可靠。控制信息载体的中断和损

坏不应导致危险。

4.4.2 设置控制器件时,容易出现误操作的控制器件应在设计时预留容错,防止由于无意触及控制器

件所引起的意外起动。

4.4.3 每个“起动”控制器件附近均应设置一个“停止”控制器件。机床的每个操作位置均应设置急停

器件。

4.5 安全防护装置

4.5.1 安全防护装置是针对所涉及的机械或其他危险而设置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满足设计要求;

b) 无任何附加危险(如造成夹伤、剪切或电击等);

c) 安装可靠。

4.5.2 在危险性较大的部位应采用多种安全防护装置,以免共因失效。

4.5.3 当解除联锁的防护装置时,机床应停止工作或不能起动,并应确保在防护装置恢复前不能起动。

4.6 抗扰度

4.6.1 机床应按4.6.2~4.6.6描述的方法进行抗扰度试验,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抗扰度试验应在机床正常加工状态下进行;

b) 成批生产的机床应从产品检验批中抽取单个或多个样品进行抗扰度试验,通常为型式试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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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试验过程中,机床出现功能或性能暂时降低或丧失,但能自行恢复或需操作人员干预或系统复

位才能恢复,判定试验合格;

d) 机床出现元件或软件的损坏或数据丢失而造成不能自行恢复至正常状态及功能,判定试验不

合格。

4.6.2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电平为:接触放电4kV、空气放电8kV,试验程序应按照GB/T17626.2的

规定。

4.6.3 电 快 速 瞬 变 脉 冲 群 抗 扰 度 试 验 电 平 为:电 源 端2kV、信 号 端1kV,试 验 程 序 应 按 照

GB/T17626.4的规定。

4.6.4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电平为:线对地2kV、线对线1kV,试验程序应按照GB/T17626.5的

规定。

4.6.5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电平为30A/m,试验程序应按照GB/T17626.8的规定。

4.6.6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的抗扰度试验要求见表1和表2,试验程序应按照GB/T17626.11的规定。

表1 电压暂降试验等级和持续时间(50Hz/60Hz)

试验等级 0% 0% 40% 70% 80%

持续

时间
0.5周期 1周期

50Hz 60Hz 50Hz 60Hz 50Hz 60Hz

10周期 12周期 25周期 30周期 250周期 300周期

表2 短时中断试验等级和持续时间(50Hz/60Hz)

试验等级 0%

持续时间
50Hz 60Hz

250周期 300周期

4.7 气动与液压

4.7.1 机床的气动和液压系统应具有限压装置。

4.7.2 机床的气动和液压系统失去正常压力可能产生不安全因素时,应在系统中设置报警装置或指示

信号。气动、液压系统应有过压、失压保护措施。

4.7.3 控制阀应有失效保护措施。机控阀应确保过载或超程时不会引起危险。手动操作机构应不会

被误操作。

4.7.4 管路和管接头应采用防腐材料,接头处和外露结合处不应渗漏,应能确保承受系统最大工作压

力的1.5倍。

4.7.5 管道布置应安全、合理,管道间应有一定的间隙。

4.7.6 液压系统的储液装置空间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具备液位显示功能。

4.7.7 应设置联锁安全装置保证运动部件间的动作顺序安全。采用静压装置时,应确保在建立静压后

才能驱动液压系统或其他机械运动。

4.7.8 油泵与驱动电机联结处外露时应设有防护装置。

4.7.9 机床停机时,装有蓄能器的液压回路应能自动释放蓄能器中的压力,或能使回路与蓄能器可靠

隔离。在液压回路仍要利用蓄能器中的油压来工作的情况下,在蓄能器上或靠近蓄能器的醒目位置应

有安全使用说明。同时,使用说明书中也应有相应内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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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照明

4.8.1 应提供机床安全工作所需的照明装置或在机床上预留安全照明装置的接口。

4.8.2 机床照明装置及其安装要求应符合GB/T28780的规定。

5 电火花加工机床安全要求

5.1 机械安全与防护

5.1.1 工具电极夹持装置应安全、可靠,不应导致工具电极坠落或在高速旋转时被甩出而造成抛射危

险。自动交换工具电极的装置应可靠,不应导致工具电极脱落。

5.1.2 往复走丝电火花线切割机床的贮丝筒应加防护罩。贮丝筒由电机驱动转动时,其上丝手柄如不

能自动脱开,应与控制系统联锁,使得只有在手柄取下或不暴露于表面时,贮丝筒方可转动。贮丝筒运

转时,不应出现电极丝的缠绕和抛射。人工紧丝轮组件应有防护装置。

5.2 电气危险与防护

5.2.1 电气箱(柜)引至工件和工具电极的脉冲电源输出线应绝缘,电气箱(柜)上的接线柱不应外露。

5.2.2 电火花成形机床主轴端部绝缘层的位置应靠近工具电极;工具电极夹具的调节部分(如调整架)
应与工具电极绝缘;使用说明书中应对工具电极带电现象可能造成操作人员直接电接触的危险加以警

告性说明。

5.3 防火与防爆

5.3.1 电火花成形机床应根据工作液温度设定值选用不同闪点的可燃性工作液。当工作液温度设定

值不高于50℃时,应使用闪点70℃以上的工作液;当工作液温度设定值超过50℃、不高于60℃时,应
使用闪点93℃以上的工作液。工作液温度大于设定值时,机床应切断放电电源、停止加工。闪点的检

验按GB/T261的规定。

5.3.2 使用可燃性工作液的电火花成形机床等应采用浸入式加工,并使液面高度(工件表面放电最高

处到工作液面的距离)在任何时刻都不低于50mm。

5.3.3 使用可燃性工作液的电火花成形机床,应采取下列防燃措施:
———采用可靠的液面高度自动监测装置(液面控制器),并与相应的控制装置联锁。液面处于规定

高度以下时,不应放电加工;
———采用可靠的液温自动监测装置(液温控制器),并与相应的控制装置联锁;
———配备灭火器和/或预留自动灭火装置接口,自动灭火装置应与机床总电源联锁;
———使用说明书中明确指导用户选用灭火器类型及采用的防火措施和方法。

5.3.4 使用说明书中应说明电火花成形机床在采用油杯附件加工时应采取预留排气孔等防爆措施。

5.4 油雾与烟雾

5.4.1 加工过程中产生油雾和烟雾的电火花加工机床应设置排气排烟接口(或附件)。

5.4.2 电火花加工机床使用说明书中应具有排气排烟装置的性能、参数等要求的说明。

5.5 工作液系统

5.5.1 电火花加工机床的工作液管路应耐压,工作液循环和过滤系统的管路、泵、阀、容器、管接头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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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渗漏。

5.5.2 使用可燃性工作液的电火花加工机床,应使用不燃性材料与外部设备(如集中过滤器和/或抽排

气系统)连接;使用易锈蚀性工作液的电火花加工机床,与工作液直接接触的零部件应采用防锈材料制

造或采取防锈措施。

6 电解加工机床安全要求

6.1 机械安全与防护

6.1.1 工具阴极夹持装置应安全、可靠,确保不使工具阴极坠落或在高速旋转时被甩出。

6.1.2 电解加工机床在加工过程中,工作箱门应锁定且能有效防止其意外打开。加工区有电解液飞溅

的机床,防护罩(或门)应与电解液供液系统联锁。

6.2 电气危险与防护

6.2.1 电解加工机床、工具阴极、工件上的导电电缆应连接可靠。连接处的导电截面积应与承载的电

流相匹配并保证导电良好。

6.2.2 承载大电流的汇流排应可靠固定。分别连接工具阴极和工件的汇流排应根据其承载电流大小

保持合适的安全距离。

6.2.3 电解成形机床应有双重的过电流保护措施。

6.2.4 裸露在电解加工机床电气箱外的导体应采取防腐措施。

6.2.5 电解加工机床可与工具阴极电气连通,与工件之间应绝缘。

6.3 电解液系统

6.3.1 电解液循环和过滤系统不应有渗漏现象,工作液不应飞溅或滴漏至设备外部,管路系统应确保

能承受电解液额定压力的1.5倍。

6.3.2 电解液加热装置除导热元件外,其他部分应与电解液箱隔离,加热装置和采取的加热方法不应

产生附加的危险。

6.3.3 电解液和电解液废渣的排放应符合国家有关环保的规定,并应在使用说明书中说明。

6.4 有害气体防护

6.4.1 工作电流≥100A的电解加工机床在工作或加工区的上方应配有抽风管道安装口(或附件),确
保加工中产生的有害气体和电解液水雾按国家有关环保规定进行有效排出。

6.4.2 采取了强制排风措施的电解加工机床,应配备缺风检测保护装置。

6.5 防腐保护

6.5.1 电解加工机床的床身,工作台导轨副、主轴头导轨副等重要导轨副和其他滑(滚)动导轨副,以及

主轴、丝杠副、蜗轮副、高速重载齿轮等重要零件,均应采取防腐蚀、防锈措施。

6.5.2 电解加工机床操作站外表面和汇流排外表面应采取防腐措施。

6.5.3 与电解液直接接触的机械零部件(如工作箱、工作台、阴极安装板、气液混合腔、电解液泵、电解

液容器、管道、阀、管接头和工装配件等),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制造。

6.5.4 电解加工机床的抽风管道、风机、管接头等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制造。

6

GB46037—2025



ww
w.
bz
fx
w.
co
m

7 增材制造机床安全要求

7.1 机械安全与防护

7.1.1 加工区采用封闭结构的增材制造机床,其成形室应设置联锁的门或防护罩;联锁的安全防护装

置的复位不应引发增材制造机床的启动。非封闭结构的增材制造机床应设置其他有效的安全防护

设施。

7.1.2 增材制造机床的能量源系统及核心部件等应设有安全防护装置。

7.2 电气危险与防护

7.2.1 增材制造机床成形室内的电气设备(含元器件)应根据加工材料属性和工况条件,按GB/T5226.1
的规定实施必要的耐热、耐腐蚀和防尘措施。

7.2.2 对于以粉末为原料的增材制造机床,当存在静电引燃风险时,应按照GB15577的规定采取相应

的防静电措施。

7.3 温度控制安全与防护

7.3.1 增材制造机床的加热系统应采用温度控制装置,高温区域应采取隔热防护措施。

7.3.2 成形室或料斗槽加热的增材制造机床,应采取下列防护措施:

a) 采用可靠的温度控制装置控制加热器温度;

b) 成形室温度到达规定温度时发出加工指令,并提示操作人员确认;成形室或料斗槽温度超过设

定温度时应报警,并能按工艺要求停止加热或关机。

7.3.3 成形室门应与束流加工或喷头加热系统联锁。加热时,应具有采取隔热保护措施方能开门的提

示;加工时,门不应被打开。

7.3.4 应在使用说明书中提示不同成形材料对应的喷头、成形室、料斗槽的温度范围。

7.3.5 对于开放式的增材制造机床,在发热部件的位置应有防止烫伤的警示标牌,标牌应永久固定。

7.4 辐射安全与防护

7.4.1 以激光为能量的增材制造机床的激光辐射安全防护应符合GB/T7247.1、GB/T18490.1及本文

件8.3的规定。

7.4.2 对于以激光、电子束为能量的增材制造机床,其停机开关应能使在机床运动部件停止的同时隔

离束流,或不再产生束流。该类机床的操作区域内应设有便于观察、控制加工运动和束流发射的装置。

7.4.3 对于以激光、电子束为能量的增材制造机床,当防护装置被打开或被移动,或联锁装置失效

时,机床不能自动运行。如该类机床的设计要求在一个或多个防护装置被打开(正常加工时是闭合

的),且对机床控制装置供电的情况下,能临时执行某些程序,则提供的工作方式应能使那些防护装置无

效,选择的工作方式为:

a) 用可锁定方式的选择器;

b) 能自动隔离束流;

c) 能防止机床自动运行。

7.4.4 以电子束为能量的增材制造机床,应在附近醒目位置设置辐射报警仪,或定期对处于加工状态

的机床进行辐射检测。当该类机床存在潜在的电离辐射危险时,操作人员应佩戴相应的个人剂量计,监
测周期为3个月;在事故或应急情况下,应对人员进行个人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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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缺氧窒息安全与防护

7.5.1 在增材制造机床周边惰性气体易于富集的区域,应按工艺要求或场地条件将排风装置与成形

室、料斗槽加热器联动或互锁。

7.5.2 在增材制造机床周边惰性气体易于富集且有人员活动的区域应设置氧含量报警器,机床的通风

装置不应产生扬尘。

7.5.3 应在人员可进入的密闭区域内部设置紧急开门按钮。

7.6 防火与防爆

7.6.1 使用易燃加工原料或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燃物的增材制造机床,应采取惰性气体保护或其他防

止材料燃烧的措施。具有可燃风险的增材制造机床,使用说明书中应明确指导用户选用灭火器及采取

防火措施及方法。

7.6.2 使用粉体加工原料的增材制造机床,应符合GB15577的粉尘防爆安全规定。使用活性材料的

增材制造机床,其烟尘净化系统应能在任何时刻满足滤芯装置的安全监测要求,并配备独立不间断电

源。烟尘净化系统应具有带阀门的滤渣收集容器,容器内应具备惰性气体保护功能。

7.6.3 更换烟尘净化系统的滤芯时,应在其充分冷却的条件下进行,更换前应使粉末钝化。滤芯箱体

宜整套拆卸更换,应在防爆环境中处理滤芯或将滤芯交予专业回收机构。

7.7 有害物质排放

7.7.1 有害物质识别、验证的方法应符合GB/T18569.2的规定。

7.7.2 对于加工过程产生烟雾或粉尘的增材制造机床,应按照GB/T18569.1的规定采取适当措施排

出或回收机床产生的烟雾及颗粒物质,或提供与外部排气(烟)装置的接口,并在使用说明书中明确排气

(烟)装置的性能、参数等要求。经常产生生产性粉尘的增材制造机床,其粉尘质量浓度不应超过

10mg/m3。

7.7.3 对于开放式的增材制造机床,若在工作过程中散发化学物质和颗粒物,如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臭氧、颗粒物(PM)、细微颗粒/超细微颗粒(FP/UFP)等,应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运行。

8 激光加工机床安全要求

8.1 机械安全与防护

运动区域采用封闭式结构的激光加工机床,应设置联锁的门;运动区域未采用封闭式结构的激光加

工机床应设置其他有效的安全防护装置。

8.2 控制装置与控制电路

8.2.1 激光加工机床的控制装置与控制电路应符合GB/T18490.1的要求。

8.2.2 激光加工机床的控制系统应具有光束传输联锁保护功能。当光路出现故障时,系统应能及时停

止机床运动和激光器出光。

8.2.3 联锁防护装置动作时,激光加工机床应停止工作或不能起动,但通风及排除加工所产生的有毒

有害气体、烟雾与粉尘的功能不应停止。

8.3 激光辐射安全与防护

8.3.1 激光加工机床应按照GB/T7247.1的规定采取工程防护措施,防止人员在生产、维修、无加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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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教、路径编程和程序验证过程中接触超过1类可达发射极限的激光辐射。

8.3.2 如人员不可避免进入危险区,接触超过Ⅰ类可达发射极限的激光辐射时,应采取工程控制或管

理控制措施,包括个人防护装备(例如佩戴与激光波长和功率相适应的激光防护眼镜)。

8.3.3 激光防护屏应符合GB/T7247.4的规定。

8.3.4 危险区域内应设有便于操作人员直接控制激光加工机床运动、光束方向和光束挡块的装置。

8.3.5 激光加工机床应按照GB/T7247.1的规定设有激光辐射安全风险标识。

8.4 有害物质防护

激光加工机床在进行材料加工时,可能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机床制造商应给出加工这些材料可能

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及需要加以防护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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